
樹立可靠形象 用「成功」案例誘惑受害者擺高姿態出感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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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公司董事曾在知名機構任職，聲
稱自己及機構同事也有購買公司債券

聲稱有人投資有關公司債券後，收益
豐厚，有人投資已經賺到買嘉亨灣

聲稱投資的公司
債券，只接受機
構投資者購買，形
容 「唔係一般人可
以買到」 、 「唔係
隨街有得買」 、 「
你鍾意買就買啦」

專門游說相熟多年的人投資，利用親
友信任，聲稱 「淨係介紹熟人去買」
、 「我想幫你」 、 「唔會打廣告」 資料來源：苦主李小姐（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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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主李小姐稱投資公司老闆 「講到
好似想幫我咁」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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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爆出涉款10億的投資公司債券騙案，200人中招報警。民建聯近日接獲市民
求助，稱曾在兩間投資公司游說下，購買年利率高達12%的 「公司債券」 ，但投資公
司發出的支票無法兌現，並發現兩公司戶口已被清空，相熟多年的投資公司老闆更不
見蹤影，懷疑受騙，恐投資血本無歸。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稱，涉事投資公司老
闆聲稱 「幫熟人購買」 債券，苦主遍布本港、內地及海外。警方表示暫列欺詐案處理
，現正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12厘債券誘惑200人被呃十億
游說熟人投資 公司老闆開空頭票失蹤

􀎠佔中􀎡案播紀錄片 戴耀廷被罵􀎠騎劫學生􀎡
【大公報訊】記者周峻峯報道： 「佔中」發起人戴

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六罪
，案件繼續審訊，陳健民第二日自辯，揭當日三名 「佔
中」發起人與學生意見不合，最終關係破裂，與戴耀廷
「淡出」的經過。庭上播放一段 「佔中」紀錄片顯示，

戴耀廷宣布 「佔領」當晚，遭人指罵 「騎劫學生」。
陳健民作供稱，當年10月21日，政府只選擇學聯作

為對話對象，但學生未有如 「佔中」三人心中所盤算一
樣，透過談判取得某程度的成果便結束 「佔領」；學生
認為談判不會有成果，選擇不撤離金鐘，三人則想應該
是退場的時機，因此與學生領袖關係破裂，溝通中斷。
陳亦認為無法再影響學生，決定淡出行動，與戴耀廷各
自返回大學復教。

陳健民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被問到何時公開與學生劃清界線，陳健民表示，直

至12月初與其他 「佔中」人士自首，才公開呼籲學生撤
離，同時向警方承認有份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行。

陳健民又透露， 「佔中」開始首個星期，曾透過 「
泛民」議員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通電話。陳憶述
，林鄭問及應如何化解當時的危機，他首先將矛頭指向
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稱 「一定係梁振英落台，先化解
到呢個危機。」他引述林鄭稱，這並非她職權能夠處理
。陳遂將矛頭轉向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林鄭向他稱
，開除官員必須經過適當程序。最後林鄭同意就調查使
用催淚彈與否成立調查委員會，惟需說服梁振英才能成
事。

庭上又播放一段長逾一小時 「佔中」紀錄片的節錄
內容。2014年9月26日晚上， 「雙學」於添美道號召群

眾衝入 「公民廣場」，鏡頭轉到戴耀廷宣布 「佔中」啟
動後，要求群眾留守。不過，戴卻遭在場市民和學生指
罵， 「戴教授你尋晚去咗邊呀？而家嚟騎劫學生！」 「
我哋前一秒係支持學生，下一秒變咗 『佔領』中環，我
睇唔到我哋做緊乜嘢！」

戴嘗試安撫群眾，惟群眾不為所動，大部分隨即離
開現場，只餘下數百人留守。

案件周一續審，料控方開始盤問陳健民。九名被告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鍾耀華、
張秀賢、黃浩銘、李永達，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六罪，
法庭前日裁決九人全部控罪表面證供成立。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主張 「自決」含 「
港獨」選項的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日前參選鄉郊代表時
被選舉主任查問 「港獨」立場，以確認其是否符合法定
提名資格。大律師、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強調，鄉
郊代表和區議會選舉在 「擁護效忠」問題上同樣有法可
依。

基本法第104條要求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
議員等公職人員，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惟條文的字眼並不包括鄉郊代表和區議員。有反對派
中人揚言，二者不受 「擁護效忠」要求的規管。

對此梁美芬澄清，《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24條及
《區議會條例》第34條分別列明，參選人須簽署示明會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聲明，而且二者的工作亦
屬體制一部分及公共事務，理應遵從 「一國兩制」；而
在法例基礎上，參選人的提名資格是否有效，還要視乎
事實。

梁美芬又指出，根據過往經驗，預料明年區議會選
舉的參選人數眾多，她建議政府考慮完善法例，為選舉
主任在決定提名資格是否有效一事上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甚至探討需否增加人手，以減輕前線公務員的壓力。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上月初展開新
一年度工作的立法會，昨日宴請行政長官、行政會
議成員及政府高級官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致辭
時指出，立法會上一年度通過了27項法案，較前一
年度多13項，而在政府先易後難、民生優先的原則
下，財委會的撥款效率大大提高；新增的特首短問
短答質詢時間亦是反映市民意見的好平台，令更新
老化升降機、改善旅遊配套及長者福利等民生事項
得以更快落實。

梁君彥表示，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表明重視行
政立法關係，亦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尊重議會促進
良好管治的功能。他笑言，自己曾說行政立法關係
劍拔弩張，甚至低處未算低，但很高興現時有改善
，實屬得來不易。

梁君彥希望，議員繼續為市民發聲，並向政府
提供適當的政策建議；官員多向議會解釋政策，並
多聆聽議員意見，彼此互相尊重、各司其職，協力
為市民服務。

陳凱欣擬加入四委員會
除了建制派，部分反對派議員亦出席了午宴，

並在就餐前與官員交談，包括：資訊科技界莫乃光
、衛生服務界李國麟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以及民主黨林卓廷與發展局局長黃偉綸等。 「議會

陣線」等激進派則全體缺席。
日前宣誓就任議員的陳凱欣，亦與身兼安老事

務委員會主席的行會成員林正財及多位官員交流。
她在午宴後透露，為反映市民對民生的關注，她初
步計劃加入食安、衛生、房屋、發展四個委員會，
關注九龍西的舊樓重建、過渡性房屋等議題；並考
慮稍後在首次議會質詢中提出醫療或房屋問題；以
及明年初向財政司司長提交財政預算案建議時，跟
進長者牙科服務資助等。

立會宴請行政長官

梁君彥：行政立法關係改善得來不易

梁美芬：村代表候選人須擁護基本法

勞方不滿產假補貼設限
【大公報訊】施政報告建議將法定產假由10周延長

至14周，額外新增的四周開支由政府承擔，但設上限
3.68萬元，即月薪五萬元以上的女士不獲賠足。勞工顧
問委員會昨日開會，勞資雙方同意政府建議延長法定產
假至14周，但對薪酬補貼有分歧，勞方不滿設補貼上限
，資方則希望設機制讓企業彈性處理放假安排。

勞方委員、工聯會鄧家彪表示，政府設補貼上限是
倒退，他指出月薪五萬元以上的女性僱員只佔5%，
加上高薪婦女或會考慮生育影響工作仕途，實際會生
育的高薪婦女未必好多，認為商界有足夠能力承擔補
貼差額。

資方代表、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則表示，不少國家
及地區亦設補貼上限，做法合適；又擔心中小企無力承
擔額外的補貼開支，因為女性僱員放產假期間，僱主難
以即時在勞工市場找到替代人選。

郭振華又說，部分女性僱員產後身體可能很快恢復
，或對工作有責任心，未必想放足四周產假，希望當局
建立機制，讓僱員放產假時選擇自願上班。但鄧家彪指
，政策原意是讓婦女身體復原，所謂自願上班做法是違
反政策原意。

政府預料明年底遞交修例建議予立法會，料14周產
假可於2022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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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謝瑩瑩報道：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周浩鼎表示，涉事投資公司懷疑無牌兜售證券產品
，要求警方及證監會盡快介入調查，並要求金融管理
局盡快凍結其他苦主的投資戶口。他又促請政府加強
教育，以免公眾墮進投資陷阱。

周浩鼎稱，根據以往經驗及現行的法律機制，警
方與金管局若有足夠理由懷疑有戶口牽涉洗黑錢等犯
罪得益，兩方均有權利啟動司法程序，凍結涉事戶口
。金管局曾行使類似權利，希望金管局同樣重視今次

事件，盡快聯繫警方。若懷疑涉嫌犯罪，應盡快凍結
有關戶口，及時補救。

周浩鼎稱，從苦主口中獲悉，該兩家投資公司屬
無牌經營，非法售賣證券產品，並涉嫌利用欺詐手法
游說他人購買結構性金融產品。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 「任何人如
透過作出欺詐或罔顧實情的失實陳述而誘使任何人投
資證券，即屬刑事罪行」，他認為證監會有足夠理由
介入規管。

▲立法會宴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會成員及高
級官員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涉無牌售證券 民建聯促警方證監調查

一批苦主昨日在民建聯協助下召開記者會，苦主
李小姐稱，去年經朋友介紹認識投資公司老闆賴先生
，他自稱退休前在著名公司任職，說想協助她利用本
金賺取利息，投資入場費100萬元，投資年利率達12%
，揚言有人賺得盤滿缽滿， 「已經買嘉亨灣」。 「佢
講到好似想幫我咁」，她說覺得對方予人值得信任的
印象，於是簽署一年合約。不過，有關合約並非投資
合約，而是借錢給公司投資的合約。她近日發現收取
利息的支票不能兌現，始驚覺受騙，形容事件是 「世
紀大騙案」。

銀行指公司帳戶被清空
梁志祥稱，兩間涉事公司有十多年投資經驗，主

要宣傳中國農業銀行、荷蘭銀行的債券產品。公司的
經營手法是游說相熟的人投資債券，以三周或六周為

一個投資期，三周投資期的回報率達2.4%。近日有苦
主因為急需300萬元買樓，向投資公司索取本金及利息
，但本周二（上月27日）發現被 「彈票」，銀行告知
該帳戶的錢已被清空，同日兩間公司的董事賴先生亦
失蹤，才揭發事件是騙局。他在過去兩日內已接獲近
100宗求助。

從苦主處獲悉，受害人遍布香港、內地及海外，
被騙最長十年，各人損失數百萬至一億元不等，涉款
總額估計達10億元，約200名苦主已經報警。

警方發言人稱，本周三（上月28日）起接獲多名
市民報案，均指向涉事公司購買投資產品後，未能收
到相關的投資回報或取回投資本金，或未能聯絡該公
司負責人，懷疑受騙，有關金額仍在點算中。經初步
調查，案件暫列欺詐，現已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人員
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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